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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旧住宅加装电梯对解决老弱病幼上下楼困难、完善住宅使用功能、提升老百姓居住品质具

有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法院对该类案件裁判存在裁判结果不一、引用请求权基础不规范、抗辩事由

混乱等问题,裁判困境主要是由民法典相邻关系损害补偿问题产生争议造成的。 相较于传统相邻关

系,以旧住宅加装电梯为代表的新型相邻关系存在公私法并存的现象,国家应当保障低层业主补偿

请求权,补偿请求权基础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117 条“公法补偿权”规范,并采用无过错责任;低层

业主事先签订的加装电梯知情书可认为是“受害人同意”,适用民法典第 1176 条规定;房屋贬损的

第三方评估费用应当由国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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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未来“推动解决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各地政府也陆续出台地方性文

件推动加装电梯政策落地。 自这一政策推进以来,
因加装电梯所产生的民事相邻关系案件逐年增长,
主要表现为低层业主索要补偿费。 其原因是加装电

梯会对低层业主采光、通风等权益造成严重影响,甚
至导致低楼房屋价值贬损。 然而,2023 年 11 月,最
高人民法院、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的老旧小区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典型案例并未涉及低层业主损害

救济的案件。 本文在梳理旧住宅加装电梯低层业主

补偿民事裁判的基础上,借鉴德国牺牲补偿请求权

理论,系统分析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的理论构造,旨
在推动我国牺牲补偿请求权理论研究,为司法实践

中低层业主补偿案件提供参考。

一、旧住宅加装电梯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的
司法裁判分析

　 　 本研究借助中国裁判文书网,通过多次限定高

级检索的方式对旧住宅加装电梯低层业主请求补偿

案件进行检索。 首先以“加装电梯” “相邻关系” 作

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其次将样本类型限定为民

事判决书。 最终得到 359 篇裁判文书样本①。 通过

研读筛选,本文最终获取 99 份涉及低层业主行使补

偿请求权问题的裁判文书,其中,基层法院审理案例

63 份,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例 36 份。

(一)法院对低层业主补偿请求的裁判结果分析

　 　 1. 法院支持低层业主补偿请求事由

法院支持低层业主补偿请求事由主要分为以下

三类。
其一,法院认同低层业主主张的其住宅通风、采

光等相邻关系权益受到影响。 如霍凤贞等相邻关系

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根据现场勘验的结果,涉案电

梯进出口位于涉案房屋侧,使用该电梯会产生一定

的噪音,对涉案房屋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影响。” ②

其二,法院支持不动产价值受到贬损。 如茹德

健等相邻关系纠纷案中,法官认为:“由于电梯井对

原告房屋的通风、采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亦会一定

程度上影响原告房屋的交易价值。” ③

其三,法院支持房屋租金受到影响。 如冯耀宁

等相邻关系纠纷案中,法院“考虑到住宅底商的经营

情况与周边商业业态、街区功能等关系较为密切”“酌
情认定该部分损失赔偿金额 37500 元” ④。

①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 / / wenshu. court. gov. cn / ,访问

日期:2024 年 3 月 10 日。
②参见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91 民

初 20460 号民事判决书。
③参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2021) 粤 0112 民初

21356 号民事判决书。
④参见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2021) 粤 0605 民初

8830 号民事判决书。



82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第 4 期

2. 法院否认低层业主补偿请求事由裁判分析

法院否认低层业主补偿请求事由主要分为以下

三类。
其一,低层业主相邻关系权益受损处于其容忍

义务范围内或影响不大。 如方向前等物权保护纠纷

案中,法官的观点是“加装电梯确实给低层住户的居

住环境带来一定的变化”,但是“没有达到侵权程

度” ①。 还有裁判文书显示,法官依靠实地勘验或行

业标准认为低层业主相邻权益未受到损害。 如在韩

乐芳等与张铸华等侵权责任纠纷中,法院认为:“经

过对比分析,加梯后对现状日照条件无明显不良影

响;关于噪音,加装电梯经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

院检验合格。” ②

其二,因低层业主具有事前行为而不得行使补

偿请求权。 具体而言,法院因低层业主事前与高层

业主签订和解协议而驳回诉讼。 如何韵珊等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低层业主与高层

业主事前具有补偿协议,事后超出补偿标准起诉高

层业主有违诚信。” ③

其三,因民事习惯否认底层业主补偿请求事由。
如李德有等相邻关系纠纷案中法院基于民事习惯认

为:“现有楼宇加装电梯对受影响住户补偿的一般习

惯看,对于 4 楼业主一般不予补偿。” ④

3. 对司法裁判结果的分析

从上述司法裁判结果来看,部分法院支持低层

业主相邻权益受损、不动产价值贬损等诉讼请求。
法院会从以下三种路径判断电梯加装是否对低层业

主权益产生损害:一是法院认为电梯加装符合行政

机关规划审批或行业标准便不会产生损害,如借助

房地产估价报告、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检验报告⑤等

判断损害是否发生;二是法院并不认为符合规划审

批的电梯不会对低层业主产生损害,而是通过实地

考察,自行判断损害的发生,如法官通过对比分析或

基于民事习惯等判断损害发生;三是法院回避电梯加

装是否产生损害,例如等待“电梯实际建成后,原告可

另循途径解决” ⑥,再者,如果业主间达成和解协议或

补偿协议,那么低层业主不能继续请求损害赔偿。
其中,第一种路径涉及“符合行政审批规划”的

建造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的问题,这需要低层业主

提起行政诉讼才能解决,为此法官只能采取借助第

三方评估的折中做法;第二种路径表明,不同法官自

行判断的标准并不一样,同时法官还需要考虑加装

电梯背后的国家政策等案外因素。 例如,有法官认

为“相邻各方应当对加装电梯工程予以必要的支持

和配合,这也是体现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应有之义” ⑦。 采用第三种路径的法官为了避免案

件诉累,先让低层业主自行和解或延迟裁判,以此减

少裁判压力。

(二)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基础裁判分析

　 　 1. 法院援引请求权基础的类型

在法院支持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案件中,法院

主要采取以下四种请求权基础路径。
其一,法院采取法律原则路径。 如在茹德健、欧

阳健等相邻关系纠纷案中,法院“根据公平合理的原

则,酌情确定被告补偿原告 30000 元” ⑧。
其二,法院采取民法总则规范路径(民法典第

179 条第 1 款第 8 项或已经废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第 83 条) 。 如在刘月梅等与周洁贞等

相邻关系纠纷案中,法院援引民法典第 179 条第 1
款第 8 项规定,其认为“因加建电梯对低层业主物

权造成损害,同意加建电梯并实际使用电梯的业主

应当予以赔偿” ⑨。
其三,法院采取相邻关系规范路径(民法典第

288 条或第 296 条) 。 如在吕某、卫某等物权纠纷

案中,法院依据民法典第 288 条判决“高层业主补

偿因加装电梯导致低层业主房屋因通风、日照受到

影响的 5000 元” 。
其四,法院采取侵权责任规范路径。 如在余军

能与季高友等排除妨害纠纷案中,人民法院援引《侵

权责任法》第 6 条、第 15 条,认为“加装电梯所带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2021)
桂 0105 民初 2583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 0109 民

初 11378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 粤 01 民终

5483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1)粤 0112 民

初 41311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06 民

初 2741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04 民

初 7356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 ( 2021) 渝 0117 民初

10835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1)粤 0112 民

初 21356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04 民

初 5191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2)粤 0104 民

初 14617 号民事判决书。



第 4 期 梁汪洋等:旧住宅加装电梯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的理论构造 83　　　

的噪音污染实际已经影响了原告房屋的使用价值,
故应当给予低层业主补偿” ①。

2. 法院援引请求权基础的逻辑分析

由此可见,即便法院支持低层业主应当获得补

偿,但是其对补偿请求权基础问题并未达成一致。
若法院采取侵权责任规范路径,便是承认具有行政

机关规划审批的加装电梯行为是侵权行为,进而认

为加装电梯行为具有违法性。 因此法院只能援引民

法典第 6 条、第 288 条进行裁判,这是因为加装电梯

行为本身具有合法性,而低层业主权益却受到损害,
只能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 也有法院援引民法典第 179 条第 1 款第 8 项进

行裁判,认为这一条款的赔偿损失的表述可以证明

低层业主享有补偿请求权。

二、旧住宅加装电梯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的
正当性基础

　 　 如前所述,不少法院认为加装电梯的确会引起

低层业主权益受损,应当对其进行补偿,但也有法院

认为加装电梯作为重大惠民工程,不仅司法裁判需

要对国家惠民政策给予支持,相邻各方也应当给予

配合。② 面对裁判结果不一的现象,有必要进一步探

讨补偿请求权的正当性依据。

(一)低层业主承担牺牲义务

　 　 加装电梯具有强大的市场潜力,低层业主是因

促进经济而牺牲自身利益的。 有报道指出,“随着我

国加快城镇化步伐,大约有 5000 万住宅符合加装电

梯的条件,市场总量 250 万台” ③。 所以电梯加装具

有强大的市场潜能,其早已与经济发展挂钩。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

发展,大力优化经济布局”,其中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便是“优化经济布局”的举措之一。 面对电梯加装

的巨大市场潜力,政府出台激励政策对电梯加装予

以补贴,例如,《福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实施细

则》规定对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给予资金补贴,“补

贴金额为不超过项目总造价的 1 / 3” 且“每台最高

不超过 10 万元” 。 上述的行政文件只是少数,却反

映出政府并非仅在改善弱势群体出行的便利,而是

通过加装电梯促进经济发展。 如果因促进经济发

展、实现政府政绩而要求低层业主容忍电梯加装,那
么法理基础何在? 并且经济发展应当属于社会公共

利益之一,低层业主为公共利益而牺牲,理应对其进

行补偿。
电梯加装不仅实现中高层业主的个人利益,也

促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城市更新治理等社会公

共事业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加装电梯仅保障中高

层业主的个人利益[1] ,但是根据 2023 年 9 月 1 日起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以下

简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 1 条规定,无障碍建设

目的是帮助弱势群体“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 “促进

社会全体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这表明无障

碍环境建设本身具有社会公共属性。 《无障碍环境

建设法》第 22 条规定,电梯的加装需要房屋所有权

人的依法配合,司法实践中也有法院认为“国家倡导

和支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基于满足人民群众美

好生活需求所践行的重大惠民工程”“人民法院应当

在司法审判中对国家的惠民政策予以支持和保

障” ②。 因此低层业主具有配合社会公共建设的义

务。 但是社会义务由低层业主承担,会给低层业主

造成负担,造成私益与公益的失衡。 为此有学者认

为,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加装电梯后,国家应当承担补

偿责任。 因为加装电梯涉及采光权利的重新配置,
当重新规划的电梯降低原有的日照时长时,应当认

为低层业主采光权受到损害。[2]

低层业主为了促进社会发展而牺牲自身利益应

当予以补偿。 根据积极利益原则,通过积极行为以

牺牲他人合法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者,无论其积

极行为是否合法都要承担赔偿责任。[3] 在加装电梯

案件中,中高层业主的加装电梯行为不仅经过国家

行政审批,符合国家建筑工程标准,也极大地推进国

家无障碍环境建设,而低层业主不得不承担相邻权益

受损、房屋贬损等损失。 对此应当正视低层业主承担

牺牲义务的现象,低层业主法益被强制移转至价值位

阶更高的权利人(如国家或中高层业主),为了平衡被

破坏的法益,法院应当赋予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

(二)电梯加装违反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一般包括目的正当性原则、均衡性原

则以及必要性原则。 首先,根据目的正当性原则,政
府需要考虑旧住宅是否存在加装电梯的必要,或者

加装电梯是否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其次,加装电

①

②

③

参见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 2019) 浙 1081 民初

12133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 ( 2021) 渝 0117 民初

10835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中研网:《2024 年中国电梯市场深度调查研究报

告:旧楼加装给电梯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https: / /
www. chinairn. com / scfx / 20240109 / 174926499. shtml, 访问日

期:2024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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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的建造成本、维护成本较高,同时加装电梯还会造

成相邻权益受损和楼房结构破坏等隐性成本,因此

加装电梯的成本应当与中高层业主加装电梯所带来

的利益进行比较,只有前者小于后者时,才符合均衡

性原则。 最后,根据必要性原则,电梯加装方案应当

对低层业主造成最小的损害。 但是政府推进旧住宅

加装电梯的行为并未受到比例原则的约束。
1. 电梯加装违反目的正当性原则

各级政府并未考察该地区是否有加装电梯的必

要,而是将加装电梯的数量充当政府政绩的指标。
例如,《洛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提出,该市的核心区符合加装电梯条件的既有住

宅电梯加装完成率力争达到 50%,其他区力争达到

20%,其他县城力争达到 15%。
2. 电梯加装违反均衡性原则

有些电梯加装并非旨在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也有部分电梯是为了方便中高层业主出行,提升不

动产价值。 面对该类电梯加装,政府应当考察该住

房是否有加装电梯的必要,电梯加装所诱发的相邻

权益受损、通道占位、经济成本等副作用是否小于电

梯加装所带来的有利之处,但在实践中政府往往将

无障碍环境电梯与非无障碍环境电梯等同,并未逐

一分析不同电梯加装行为与所达到目的之间是否合

乎比例。
3. 电梯加装违反必要性原则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

 

50180—2018) (以下简称《标准》) 4. 0. 9 条规

定,原设计建筑外增加任何设施不应使相邻住宅原

有日照标准减低,但既有住宅进行无障碍改造加装

电梯除外。 而该《标准》4. 0. 9 条又被住房城乡建设

部赋予强制性效力,必须严格执行。① 再如 2018 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财政厅《加快推

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在满足

消防、安全等要求时,加装电梯相关技术审查可放宽

标准,不考虑北侧住宅采光、日照间距等影响。 电梯

加装旨在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即便具有目的正当

性、必要性原则也须要求其采取最小损害方式限制

权利。 建造符合国家日照、通风等技术标准的电梯

未必遵循的是最小损害方式,但低于技术标准的电

梯建造行为肯定没有采取最小损害方式。

(三)国家政策的偏向性

　 　 由于加装电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巨大,导致政

府政策偏向多数中高层业主。 例如,不少文件简化

电梯加装审批流程,《襄阳市市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管理办法》第 11 条规定:“单部电梯投资额在 100 万

元以下(含 100 万元)或者建筑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

下(含 500 平方米)的项目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

证。”虽然简化审批流程会加快加装电梯落地,但是

应当以低层业主同意或规定具体补偿细则为前提条

件,否则会损害低层业主权益。 同时电梯加装政策

偏向多数中高层业主,会使得双方人数不均衡的业

主间博弈更加失衡,因为人数具有优势的中高层业

主在裁判或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 司法裁判也会考

虑国家政策导向,有的法官便认为:“多层楼房中高

层住户的居住问题关涉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与稳定,
低层住户对单元加装电梯的行为,无论从法律还是

道义的角度,都需要一定的容忍度。” ②但是道德绑

架式的要求,会进一步损害低层业主权益。 同时由

于和解成功率低、诉讼成本高且胜诉难,不少低层业

主未采取诉讼方式,而是采取损坏电梯建筑结构阻

挠电梯加装。 上述行为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为
此只有明确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才能改变低层业

主在裁判与谈判中的不利地位。

三、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基础的确证:类推适
用民法典第 117 条

(一)对既有观点的批判

　 　 司法裁判对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基础意见不统

一,是因为民法典第 296 条删去《物权法》 第 92 条

“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的表述。 针对此次变

化,理论上存在以下四种解决路径:一是侵权责任路

径;二是物权补偿路径;三是民事总则路径;四是漏

洞填补路径。
其一,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条款难以成为低层业

主补偿请求权基础。 黄薇认为,如果存在相邻关系

损害问题,加装电梯可以通过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请

求赔偿。[4]具体而言,侵权责任法存在两种方式解决

加装电梯补偿问题。 一是法院可援引民法典第 1165
条第 1 句过错责任规定。 但如前文所述,高层业主

加装电梯往往经过行政机关审批且符合相关国家建

筑标准,加装电梯行为与高层业主主观上很难符合

①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的公

告》, https: / / www. mohurd. gov. cn / gongkai / zc / wjk / art / 2018 /
art_17339_238590. html? sid_for_share = 99125_3,访问日期:
2024 年 3 月 12 日。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2021)
桂 0105 民初 25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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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行为违法性及过错要件,实践中也有法院认为:
“加装电梯的行为合法有效,并不构成对原告侵

权。” ①二是崔建远认为:“可以援引民法典第 1166
条的无过错责任与第 1186 条公平分担损失条

款。” [5]这种观点可能是借鉴德国民法典第 906 条规

定,即“法律例外容许使用他人物品所致损害”的损

害赔偿请求权适用无过错原则[6]1323,但是我国民法

规定无过错责任需要法律明文规定才能适用。
其二,民法典物权编条款不具有请求权基础功

能。 纪海龙提出的观点是《物权法》第 37 条不仅具

有转引功能,也可以充当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基

础,因此该条可以充当物权补偿请求权基础规范。[7]

可是民法典第 238 条相较于《物权法》第 37 条增加

“依法”作为损害补偿请求权限定词,这种与“依法

承担无过错责任”异曲同工的表述,使得该条款充当

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基础的目标无法实现。 黄泷一

提出的观点是应当回归民法典“相邻关系”章节,该
章第 288 条作为公平合理原则在相邻关系问题中的

细化规范,可以通过借助构成要件改变该条款过于

抽象的局面。[8] 可是从样本案例对民法典“相邻关

系”章节第 288 条高频率引用的背景来看,裁判结果

足以表明该条款并未对法院同案同判起到作用。 对

此学者只能落脚于民法典第 296 条,尝试归纳相邻

人“正常行使权利造成损害的补偿义务、非正常行使

权利造成损害的赔偿义务” [9] ,最终引申出独立的补

偿请求权。
其三,民法典总则编第 6 条、第 179 条规范过于

抽象,不具有请求权基础功能。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在所有土地上进行建筑活动,且有必要临时使用相

邻土地、建筑物的,可援引民法典第 179 条对相邻土

地、建筑物权利人进行补偿。[10] 上述案例中有 4 家

法院采用该观点②,但是本条意在列举民事责任的形

式,而具体责任的承担方式及要件需要转引至具体

法律条文,因此此条不宜作为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

基础。 法院多采用公平原则审理该类案件是因为民

法典第 288 条规定应当采取公平合理原则处理相邻

关系,因此公平原则契合相邻关系案件审判的理念,
但是法律原则作为指导思想,不能直接适用于具体

个案,在法源位阶体系中,应当对法律规则穷尽检

索,上述法院裁判文书缺乏对法源位阶适用的严密

论证。
其四,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无法类推适用民法

典第 322 条第 2 款。 韩富鹏借助法律漏洞填补的整

体类推技术认为,因相邻关系所产生的牺牲补偿请

求权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322 条第 2 句的添附补偿

请求权。[11]但是上述条款并不适宜充当低层业主补

偿请求权的基础规范。 原因如下:一是类推适用要

求案件事实符合该法律规则之目的,而低层业主补

偿请求权的规则目的与添附补偿请求权并不一致,
因为添附补偿请求权归属于民法典“所有权取得的

特别规定”章节,其立法目的是确定物权的归属后对

利益受损方赋予补偿请求权。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指

导性案例③早已明确,加装电梯的所有权应当属于整

楼业主,因此加装电梯的所有权归属并无疑问。 因

承担社会公共利益而加装电梯,并被强制要求承担

权益牺牲才是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产生的原因。 二

是添附补偿请求权消极法律效果包括禁止恢复原

状[12] ,但是低层业主行使补偿请求权并不妨碍其再

要求高层业主对加装电梯进行改造,以恢复低层楼

房通风、采光等原始权益。 三是添附补偿请求权属

于不当得利请求权框架下的产物[13] ,但是高层业主

获利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因为高层业主是在支付加

装电梯对价之后, 才获得房屋增值、 通行便利等

利益。

(二)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117 条正当性分析

　 　 笔者认为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性质为牺牲补偿

请求权。 因为低层业主为了让中高层业主使用电

梯,便于其出行,牺牲了自身利益(包括不动产价值

贬损等),出于平衡法益的目的,低层业主应被赋予

补偿请求权。[8]根据牺牲补偿理论,私人利益与公共

利益或更高位阶私益相冲突时,个人必须容忍权利

被剥夺或限制。 该理论来源于德国 1794 年《普鲁

士一般邦法》 ,其起初适用于公法征收,随着时代的

发展逐渐扩充至私法领域,因此,征收补偿背后的

法理依据也是牺牲原则理论。[14]90 牺牲补偿请求权

分为“公法上的牺牲补偿请求权” 与“私法上的牺

牲补偿请求权” [15] ,前者包括疫苗接种异常、政府

修路致使邻街店铺损失等,后者包括紧急避险、相

①

②

③

参见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22)粤 1403 民

初 3207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1)粤 0604 民

初 41650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2020)粤 0104 民初 5191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越秀

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04 民初 5295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 0604 民初 37929 号民事判

决书。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老旧小区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典型案例》中案例五,https: / / www. court. gov. cn /
zixun / xiangqing / 417032. html,访问日期:2024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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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关系等领域。[16] 例如,“法律例外容许使用他人

物品所致损害”时,为了保障他人或公共利益,法院

类推适用公法上的补偿请求权所形成的民事牺牲

补偿请求权。[6]

但是传统理论将牺牲补偿请求权划分为“公法

牺牲补偿请求权” 或“私法牺牲补偿请求权” 的方

式,并不能涵盖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的特征。 因为

加装电梯不仅促进中高层业主便宜出行,也促进国

家无障碍环境建设这一社会公共利益,尤其是《无障

碍环境建设法》 第 1 条规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旨在

“促进社会全体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实践

中也有法院认为“国家倡导和支持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是基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所践行的重

大惠民工程”“人民法院应当在司法审判中对国家的

惠民政策予以支持和保障” ①。 所以加装电梯活动

既维护私益,也促进公共利益。 德国民法典第 906
条规定,对于重大损害当地通行且不能通过现行技

术所阻止的无形损害所成立的相邻关系牺牲补偿请

求权,适用于维护更高位阶私益所作出的牺牲情形。
但是《德国工商业条例》 ( Gewerbeordnung) 第 26 条

规定为促进公共利益的私人活动牺牲的情形,该牺

牲不同于因公共权利的牺牲,因为该牺牲由私人活

动所引起,[14]124-126 这类情形并不能被公法牺牲补偿

或民事牺牲补偿理论所涵盖。
电梯加装作为一种为促进公共利益的私人活

动,有必要借鉴法学方法论探讨我国加装电梯牺牲

补偿请求权基础。 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基础应当类

推适用民法典第 117 条,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我国民法典借鉴德国潘德克顿立法体系,

总则编规定整部法典最核心、抽象之内容,对各分编

的具体规范进行统领规定。 物权编作为民法典一部

分,当其请求权基础规范欠缺时,理应考虑适用总则

编关于请求权基础的规定。
其二,民法典第 117 条的条文位置介于第 114

条物权规定与第 118 条债权规定之间。 从章节安排

和条文体系可以看出:该条文调整的法律关系发生

于物权领域的纠纷,同时该请求权具有债权属性;而
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不仅多发生于相邻关系纠纷领

域,同时具有债权的性质。 因此该条款具有作为相

邻关系请求权的基础。
其三,民法典第 117 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解释为“为了更高位阶私益而牺牲”。 我国民法

典第 117 条表述“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不仅可以

突出加装电梯具有“公共利益”的属性,而且“公共

利益”还可以解释为促进更高位阶私益的牺牲行为,

而加装电梯正是为促进更高位阶中高层业主私益而

引发的民事牺牲问题。
其四,征收征用制度与民事牺牲理论本身同根

同源。 前文提及德国法认为征收征用制度背后蕴含

着牺牲原则, 我国学者也认为牺牲责任包括征

收[17] 。 传统征收征用受害者可以获得全部赔偿,而
加装电梯造成不可量物侵扰问题,受害人只能获得

部分赔偿。

四、民法典第 117 条适用低层业主补偿请求
权的解释论展开

(一)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的抗辩事由

　 　 1. 对司法裁判观点的反思

司法实践对容忍义务的标准模糊不清。 有部分

法院的裁判是认为“电梯间的加建对原告厨房窗户

的通风、采光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②或加装电梯对

“居住使用的整体影响较为轻微, 不构成明显障

碍” ③。 值得质疑的是,“实质性影响”“轻微”的判断

标准完全交由法官裁判是否合理? 还有法院援引

《标准》4. 0. 9 条的表述,认为即便“加装电梯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相邻住宅的原有日照标准,相邻住宅也

应负一定容忍义务” ④,这也表明法院认为加装电梯

案件中低层业主适用较高的容忍义务标准。
司法实践对事前行为的法律规范适用错误。 在

上述何韵珊、梁淑兰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⑤

中,笔者认为,本案判决结果可资赞同,但二审法院

并未揭示“有违诚信”所指引的法律规范,裁判文书

末尾所引用民法典第 6 条也是公平原则的条文。 更

有甚者,在李德有、马宗霞等相邻关系纠纷案中,法
院竟以低层业主购买房屋时房屋布局发生改变为

由,认为其应承担 “ 房屋未来可能面临的不利影

响” ⑥。 由此可见,抗辩事由的混乱不仅会阻碍低层

业主补偿请求权的行使,也会造成错案的发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 ( 2021) 渝 0117 民初

10835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1)粤 0105 民

初 20140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 0104 民

初 19743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2021)粤 1802 民

初 7656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 粤 01 民终

5483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1)粤 0112 民

初 4131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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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补偿层次的容忍义务不得抗辩低层业主补偿

请求权

笔者认为,容忍义务可以划分为无须补偿与需

要补偿两个层次。[18] 加装电梯应当属于补偿层次的

容忍义务层次。 加装电梯即便侵害的相邻权益较为

轻微,但其注定会带来楼宇的墙体受损乃至危害楼

房安全,因此补偿层次的容忍义务层次不是低层业

主补偿请求权的抗辩事由。 值得一提的是,加装电

梯符合国家标准是否意味着低层业主具有容忍义

务? 持反对观点的学者认为符合国家标准仅是抗辩

低层业主享有的排除妨害请求权[19] ;还有学者提出

“舒适标准理论”,该理论认为即便符合国家标准但

未达到舒适标准,也应当对低层业主进行补偿[20] 。
因此在加装电梯被赋予特定的公共利益背景下,有
关部门可以针对加装电梯制定专门的国家居住标

准,并合理划分补偿标准与建造标准。
3. 低层业主事前同意加装应视为“受害人同意”
笔者认为,若低层业主购买房屋时电梯已经加

装,或电梯加装时签订知情同意书,那么低层业主应

当视为“受害人同意”。 因为低层业主购买房屋时电

梯已经加装,意味着其知晓电梯加装给该不动产可

能带来侵扰,并且其购买房屋时承担较低的房价。
而在李德有、马宗霞等相邻关系纠纷案①中,低层业

主购买房屋时间为 2004 年,并非旧楼加装电梯后购

买的该不动产,因此本案法院援引抗辩事由错误,应
当改判。 针对实践中低层业主签订知情同意书的行

为,可以充当高层业主抗辩事由,但法院依赖诚实守

信原则审理该类案件并不妥当。 我国民法典“自甘

风险”条文位于侵权责任编总则,自然可以辐射至所

有损害赔偿法律规范,为此人民法院可以援引民法

典第 1176 条规定充当抗辩规范。[21]

(二)补偿义务主体

　 　 实践不乏低层业主通过行政诉讼要求行政机关

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例,但其中存在低层业主胜诉率

低、主体不适格的困境。 因为低层业主难以证明行

政规划许可违反国家建设标准规定,同时电梯加装

可能对相邻单元乃至楼房的低楼层产生损害,导致

相邻楼房业主既非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非涉案楼

的低层业主,不属于涉案电梯的利害关系人。
笔者认为国家是电梯加装补偿义务的主体之

一。 电梯加装本质上是对低层业主财产的私法征用

行为,根据“谁实施征用、谁担保清算” [15] 原则,国家

允许电梯加装,本身是对城市空间相邻资源的再次

分配,这种分配以牺牲低层业主利益为代价,国家也

应当对补偿费用进行担保。 当电梯加装蕴含建设无

障碍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意蕴时,电梯加装已

经属于公法上的征用。 例如,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对

业主间的采光权利资源进行再分配,侵犯低层业主

采光权的并非电梯加装公司与中高层业主而是国

家,对此国家应当对低层业主进行补偿救济。
国家承担补偿义务不仅可以促进业主协商达成

一致,还可以弥补低层业主损失。 因为居民协商本

质上是一种集体行动,而集体行动具有难以协商一

致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中高层业主与低层业

主间难以达成一致,中高层业主内部关于赔偿数额

以及分担模式也可能存在分歧,国家补偿可以有效

缓解业主间的协商困难。 同时国家也有能力对低层

业主电梯加装进行补偿,因为不少地方政府出台补

贴电梯加装的激励政策,例如《福州市既有住宅增设

电梯实施细则》提出“四城区政府可根据工作实际,
确定补贴标准上限,每台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对

此政府完全可以划拨部分激励补贴作为补偿费用。

(三)对低层业主的补偿范围

　 　 加装电梯侵扰除了可能引发房屋贬损赔偿外,
还有可能出现相邻关系损害赔偿,尤其是景观眺望

损害赔偿。
上述裁判样本中,大多数低层业主都主张其房

屋价值受到贬损,仅有少数法院支持低层业主不动

产价值贬损②,但法院裁判理由不尽相同。 在茹德健、
欧阳健等相邻关系纠纷案中,法官认为“由于电梯井对

原告房屋的通风、采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亦会一定程

度上影响原告房屋的交易价值”③,而吴昌锡与陈春成

等相邻关系纠纷中,法官依赖某公司作出的《房地产

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确认房屋贬损价额。④ 由于

①

②

③

④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1)粤 0112 民

初 41311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2)粤 0103 民初

21320 号民事判决书;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22)粤 1403 民初

3207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1)粤

0112 民初 21356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2021)粤 0112 民初 22695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人民法院(2020)粤 0106 民初 2741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温岭市

人民法院(2019)浙 1081 民初 12133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 01 民终 26764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 01 民终 3806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

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 01 民终 3807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1)粤 0112 民

初 21356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 0106 民

初 274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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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装电梯会对楼宇外墙、结构产生重大变化,从而影

响楼梯的使用效益以及相邻权益,最终导致低层房

屋的价值贬损,所以法院应当树立房屋贬损的补偿

观念,同时在“谁主张、谁举证” 的举证模式下,要
求低层业主承担贬损的举证责任会加重其经济压

力,对此在加装电梯前置程序中,国家应出具的房

屋贬损第三方估价报告,以此减轻低层业主举证

压力。
不同法院对电梯加装是否侵犯低层业主景观眺

望权,存在司法裁判不一的现象。 在冯日辉与黄星

云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基层法院认为:虽然加

装电梯对“通风、采光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但从景观

角度来看确会产生一定影响。” ①而二审法院反驳一

审法院观点,认为:“一审法院以冯日辉在房屋内居

住的景观感受受到影响为由判令曾卫东等 13 人予

以补偿,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②但是加装

电梯是在城市更新治理背景下对城市空间利益的再

次分配,而空间权益的分配可能会损害低层业主的

景观眺望权,从而影响低层业主的人格利益以及生

活习惯。 所以加装电梯严重影响低层业主景观感受

的,法官可以要求中高层业主补偿。

(四)对低层业主的补偿模式

　 　 关于补偿费用计算模式,裁判样本中法官常以

“酌定”“公平合理原则”等事由裁量补偿金额,但是

该计算模式得出的费用往往价款较低,无法弥补低

层业主所遭受的损失。 实践中有地区按照楼层高低

进行补偿,例如《无锡市市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

细则》规定,按一楼每户补偿电梯造价 5%、2 楼每户

补偿电梯造价 2%进行补偿;还有地区根据住房面积

进行补偿,例如《沈阳市居住建筑间距和住宅日照管

理规定》规定,赔偿费用根据日照减少标准,按房屋

建筑面积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笔者认为依据楼层

高低衡量补偿金的做法并不妥当,应当根据电梯加

装所造成的损害结果进行赔偿,以遮挡采光为例,应
当综合判断房屋采光遮挡时间、遮挡采光面积、地区

经济水平等因素来确定赔偿金数额。
加装电梯往往会带来持续性的采光、通风损害,

为此存在采取一次性补偿模式或定期补偿模式的争

议。 大部分法院都是采取一次性补偿模式,也有法

院要求高层业主每月定期支付补偿费用③。 支持一

次性补偿模式的学者认为,由于相邻权欠缺物权公

示制度的支持,一次性补偿既能满足技术支持,又可

以防止不动产转让后再次产生纠纷。[1] 但是加装电

梯所引起的采光、噪音污染是持续性的,一次性补偿

额较低也会损害低层业主权益。 所以对于房屋贬损

补偿金可以采取一次性补偿模式,但是对于采光、噪
音的影响应采取定期补偿模式。

五、结语

　 　 旧住宅加装电梯的分析视阈不应仅局限业主之

间的私权博弈,还应看到低层业主容忍、配合加装电

梯是财产权承担社会义务的重要体现。 在低层业主

与中高层业主之间的私人对抗之外,国家政策推进、
行政机关审批、法律的强制性配置使得私人对抗地

位不再平等,只有配置弱势方“请求权”才能平衡早

已失衡的法律天平。 同时《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并未

对无障碍设施建设过程中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情形作

出规定,但这并不能以此推导出旧住宅加装电梯作

为国家惠民政策,低层业主应具有“天然”的容忍义

务。 低层业主补偿请求权有利于实现民法与无障碍

环境建设法的衔接,有效解决无障碍环境建设中的

侵权问题。 未来,随着城市规划的推进,以加装电梯

为代表的财产权承担社会义务样态会逐渐产生,我
国法律应当以此为契机,及时作出立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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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stallation
 

of
 

elevators
 

in
 

old
 

residential
 

buildings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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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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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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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damages
 

caused
 

by
 

adja-
cent

 

relationships
 

under
 

the
 

Civil
 

Code. In
 

comparison
 

with
 

traditional
 

adjacent
 

relationships,
 

new
 

types
 

of
 

adjacent
 

relationships
 

represented
 

by
 

the
 

installation
 

of
 

elevators
 

in
 

old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volve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law
 

aspec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tate
 

to
 

protect
 

the
 

compensation
 

claims
 

rights
 

of
 

owners
 

on
 

lower
 

floors;
 

the
 

legal
 

basis
 

for
 

compensation
 

claims
 

should
 

be
 

analogously
 

applied
 

according
 

to
 

Article
 

117
 

“public
 

law
 

compensatory
 

right”
 

of
 

the
 

Civil
 

Code
 

while
 

adopting
 

a
 

no-fault
 

liability
 

principle;
 

signing
 

an
 

informed
 

consent
 

letter
 

prior
 

to
 

elevator
 

installation
 

can
 

be
 

considered
 

as
 

“ victim’ s
 

consent”
 

under
 

Article
 

1176
 

of
 

the
 

Civil
 

Code;
 

third-
party

 

evaluation
 

costs
 

related
 

to
 

property
 

depreciation
 

should
 

be
 

borne
 

by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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